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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徐慧潔
電話：02-7736-6738
電子信箱：regine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四)字第11526000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(含修正條文對照表) 

(A09000000E_1152600015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部就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老師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指定科

目之教學範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14年11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505850A號令修正發

布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21條、第22

條」(如附件)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教學支援老師擔任高級中等學校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科

目適用範圍，參照本部於114年11月28日臺教師(四)字第

1142603259A號令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

審資格對照表」之任教科目，包括自然科學領域(物理、化

學、生物、地球科學)、科技領域(生活科技、資訊科技)；

技高專業群科之工業類(機械群、動力機械群、電機與電子

群、化工群、土木與建築群)等領域類科，本部將依前開供

需評估指標，定期檢視及評估指定適用之科目並另案公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50007673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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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網站https://www.edu.tw/

(路徑: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/師資培育政策/師資

供需評估機制)。

三、前開教學支援老師，任教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科目，應依國

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5條規定辦理，經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老師認證，取

得合格證書，並經各校公開甄選及教評會審查後由校長聘

任始得任教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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